政府（国有）投资工程预算审查委托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执编号：
	项目名称
	
	送审造价
	

	建设单位
	
	联系人
	
	手机
	

	造价文件

编制单位
	
	法定

代表人
	
	手机
	

	提交资料清单（国有工程参照执行）
	其他说明

	□(1)项目概算表或政府投资计划（投资额50万元以上）。
□(2)经审批的工程图纸(全套，土建、安装)。
□(3)工程预算书；工程量清单及电子版（含清单计价单价分析计算书）。 

□(4)工程量计算书，委托书。 

□(5)招标文件（特殊原因除外）。
注：

1. 送审的单位工程施工图预算不得突破经批准的项目概算（包括分部分项）。

2. 除(1)项提供复印件外，其他均为原件。

3. 工程预算书已经委托方盖章。
4. 成果文件造价咨询单位需分专业编制、注册造价工程师盖章并分册装订。

5. 按规定提交该工程的计价电子文档。
	

	施工合同签订方式：

□固定总价合同。
□固定单价合同。
□可调单价合同。
	预算审定结论的用途：

□直接或下浮一定比例，采用抽签法招标确定合同价。
□作为确定投标报价上限的依据。
□直接发包，以审定预算为依据确定合同价。
	

	委托人承诺
	1、 上述填报的内容及“提交资料清单”的所有送审资料真实、完整。

2、 委托方提交的造价文件其内容如因虚假而引起的法律责任，概由委托人承担，与审核单位（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）无关。

3、 造价站仅受理建设单位单方委托，委托单位承诺作为该工程有关审核事项的联系人是本单位人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监制
